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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膜“法

随着中国工业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一些
前沿领域对水质要求日益提升，对膜技术的需
求也不断升级。但长期以来，以工业分离膜为
代表的高端膜市场近九成被美、日、德等国家
垄断。为了摆脱高端脱盐膜依赖进口的现状，
以侯立安院士、高从堦院士、郑裕国院士为代
表的专家，汇聚高校、国企及高新技术企业力
量，组建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国家队”，开
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协同创新攻坚战。

“膜法水处理技术”，是利用高科技分离膜
实现水中杂质选择性过滤的现代工艺，该技术
已应用于各行各业，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从保障饮用水安全，到处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再到芯片制造必需的超纯水制备，膜技术
以高效节能的特性，在提升民生福祉的同时，
降低了高科技产业的生产成本，成为推动社会
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膜材料研发初期，团队不断调整膜制备
方案，却始终无法达到国际水平。侯立安院士
和高从堦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技
术创新需先实现原理突破。此后，团队从理论
源头创新入手，集中力量实现原理突破。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碳中和研究院副
院长张林是“新型膜法水处理关键技术及应
用”的发布人。他介绍，受计算机之父图灵的

“反应扩散”模型启发，团队使用先进的表征
方法，在数月内攻克原理瓶颈，成功研制出水
的渗透率和盐的截留率均优于进口产品的新型
膜材料。该突破不仅解决了膜材料选择性和渗
透性难以兼顾这一世界级难题，也为保障水资
源安全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高分子
材料研究所所长蹇锡高看来，中国环境科技与
相关产业尽管发展得晚，但发展速度很快。

“在膜分离这个工程领域，我们原来算是跟跑、
并跑，现在可以说已经在领跑了。”蹇锡高说。

团队还从自然界中获得灵感，通过模仿鱼
皮表面结构，在膜表面形成稳定的荷电平衡

层，构建出“水铠甲”，有效阻隔污染物粘附。
该创新机制使膜材料抗粘附性能提升 55%，清
洗后通量恢复率大幅提高，极大延长了膜使用
寿命。这一生物仿生技术为攻克膜污染难题提
供了新思路。

如今，这支团队已研发出超薄脱盐膜、长
效抗污染膜、核素吸附膜三类核心材料，攻克
了渗透性选择性双向提升、膜表面低粘附与自
清洁、核素的精准筛分与高效分离等 3 项关键
技术难题。

目前，在团队授权的 131 项国内外发明专
利中，有很大一部分已转化应用。成果已在全
国 30 多个省级行政区及欧、美、日等 24 个国
家和地区规模化应用，覆盖化工、能源、半导
体等关键领域。

变废为宝

当钢铁厂的熔炉日夜轰鸣，化工园区的管
道不断吞吐，一种特殊的“废气”悄然产生——
工业尾气。过去，这些尾气多被简单燃烧后排
放，不仅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粉尘和有害气
体，更成为空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隐形推手。
但如今，北京首钢朗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工
业尾气转化为清洁燃料和蛋白饲料，实现了

“变废为宝”。
故事要从来自比利时的两名科学家说起。

他们在兔子肠道中发现了一种特殊厌氧菌，中
文名为乙醇梭菌。这种细菌能将一氧化碳、二
氧化碳和氢气转化为乙醇，让它们在发酵罐中
持续工作，不断繁殖和分裂，最终产出乙醇和
蛋白产品。

整个工艺流程分三步：第一步，收集钢铁
冶金等工业尾气，净化去除有害杂质。第二
步，将气体分散成细小气泡送入发酵罐，与细
菌充分接触反应，尾气被转化为乙醇。最后一
步，发酵液经蒸馏脱水、分离干燥，得到纯度
超 99.5% 的燃料乙醇和饲料蛋白。

看似简单的生物转化技术，其工业化之路
实际却充满挑战。在生物技术领域，从实验室

迈向规模化生产的过程中，要跨越“死亡谷”，
国 外 很 多 机 构 对 类 似 技 术 的 尝 试 均 以 失 败
告终。

首钢朗泽用了 5 年时间，成功攻克了这一
难题。据北京首钢朗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
团队负责人、高级工程师晁伟介绍，实验室中
的细菌“享受优待”，但工厂环境恶劣，尾气
成分复杂多变，导致细菌存活率极低，往往活
不过几天。为突破瓶颈，公司实施双重优化策
略，一方面净化工业尾气，去除影响细菌生长
的有害杂质；另一方面持续调整细菌生长环
境，实时监测细菌发酵数据，精准调控温度、
压力等参数。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细菌
存活周期从几天到 300 天的跨越式提升，为工
业化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说，乙醇是工业尾气转化的直接产
物，那么蛋白饲料就来自另一个意外之喜。技
术人员在检修乙醇提纯蒸馏塔时，发现塔板附
着的高蛋白黏性物质，这一工业尾气转化过程
中的“副产品”，是农业饲料的绝佳原料。

然而，农业饲料的开发并不简单。团队没
有农业专业人员，饲料的制备生产需要严格的安
全论证和准入才能生产销售。这是又一个从零
开始的研发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投入。

面对困难，首钢朗泽团队坚定推进，组织
成员前往浙江舟山海岛开展水产养殖实验，其
间遭遇了台风等多重考验。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 6 年的不懈努力，团队终于成功完成新饲
料产品认证，获得农业农村部颁发的中国首张
新饲料产品证书，实现了农业饲料领域重大
突破。

如今，包括河北曹妃甸首朗一期项目在
内，首钢朗泽公司已建成 4 个生产基地。对于
该团队的技术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评
价：“这项技术颠覆了传统工业尾气资源化利
用模式，打破了钢铁冶金工业尾气低效燃烧排
放的困局，开辟了非粮乙醇与生物质蛋白生产
的新路径。”该技术项目还在第 30 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上，被选为中国企业碳中和行动示
范案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践行碳中和的坚定
决心与创新成果。

“天工开物”又上新
董睿晗

清晨，你用手机刷着新闻，在指尖划过屏幕的瞬间或许不会想
到，手机能大规模普及离不开高科技膜材料的发展。

中午外出，当驾车驶入加油站，为爱车注入乙醇汽油，可能会
惊讶地发现，其原料竟源自工业尾气。

晚上回家，当你品尝着餐桌上的一道道美食，却不曾了解，有
些食材是由工业尾气“转化”而成的饲料饲养长大的。这些看似风

马牛不相及的领域，正因一项项新科技成果而悄然相连。
不久前，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举行的“新天工开物——科技成

就发布会”生态环境专场上，由浙江工业大学等单位发布的“新型
膜法水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北京首钢朗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的“含碳工业尾气生物发酵制乙醇及微生物蛋白技术”，让这些曾在
电影中的科幻场景逐渐变为现实。

▶芯片超纯水分离膜系统。  浙江工业大学供图

▲工业尾气制蛋白工厂。        首钢朗泽供图

本报电 （记 者
周姝芸） 日前，《首
席 科 学 家 的 故 事》
纪 录 片 发 布 会 在 北
京 举 办 。 国 家 燕 麦
荞 麦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首 席 科 学 家 团 队 、
中 央 新 影 发 现 之 旅
频 道 主 创 团 队 、 各
领 域 专 家 与 企 业 代
表等共同出席。

《首席科学家的
故 事》 纪 录 片 聚 焦
农 业 农 村 部 任 命 的
各领域首席科学家，
通 过 他 们 的 故 事 ，
为 观 众 呈 现 新 时 代
中 国 蓬 勃 发 展 的 农
业 事 业 。 主 创 团 队
走访了十几座城市，
深 入 田 野 ， 记 录 科
学 家 真 实 生 活 ， 探
讨 科 研 成 果 如 何 帮
助农业现代化发展。

据 悉 ， 纪 录 片
第一季共 16 集，讲
述 了 国 家 燕 麦 荞 麦
技 术 体 系 的 首 任 首
席 科 学 家 任 长 忠 的
故事。被誉为“燕麦博士”的任长
忠，先后突破多个科研难关。他选
育出数十个燕麦荞麦新品种，在国
内 17 个省大面积推广，有效促进
当地农民增产增收，带动我国燕麦
荞麦科研水平快速提高。

活动现场，相关领域专家和企
业代表围绕产业发展展开讨论。与
会嘉宾表示，燕麦荞麦是优质粮食
作物，发展过程中既要重视育种创
新，也要强化加工技术，实现原料
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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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长忠（左三）与学生在检查
产品。            主办方供图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朱 泽 琪 ：本 院 受 理 何 同 济 与 朱 泽 琪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26 年 5 月 7 日 上 午 9 时 在 本 院 奥 运 村 法
庭涉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闫露：本院受理（2024）鄂 01
民初 565 号原告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逻开发区支行与被告闫露、第三人武汉
重冶阳逻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鄂 01 民初 565 号民事判决，判决主文：一、被告闫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鄂 01 民初 640 号民事判决确认的第三人武汉重冶阳逻重
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人武汉重冶阳逻重型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付款义务为其对武汉钢铁集团轧辊有限责任公司向原告汉
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逻开发区支行支付应收账款人民币 217123200 元的付款
义务未履行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原告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逻开发
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109605 元，由原告汉口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阳逻开发区支行负担人民币 1068595 元，由被告闫露负担人民币 1041010 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逻开发区支行、第三人武汉重冶阳
逻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被告闫露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5）苏 04 认澳 1 号 于星：本 院 受 理 申 请
人郭裔明与被申请人于星申请认可和执行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 CV1-22-
0027-CAO 民事判决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苏 04
认澳 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 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 宁 省 新 宾 满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吴 秋 金（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422198505050253）：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曹 娟 诉 你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为（2025）辽
0422 民 初 1613 号 。 因 本 院 采 取 其 他 法 定 送 达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永陵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公告 NOY（中文名：李心美）：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唐 佳 佳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5）皖 0705 民 初 160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准 予 原 告 唐 佳 佳 与 你 离 婚 。 自 公 告 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陆兰：本院受理原告刘明与陆兰离婚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5）京 0102 民初 36197 号，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 判令原告刘明与被告陆兰
离婚；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陆兰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在本院北区第五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新华：本院受理原告排运物流科技（南通）有
限公司与被告蔡新华、李芳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5）苏 0613民初 13093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证据副本、
补充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蔡新华在 600万元未出资范围内对江苏十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024）苏 0613诉前调确 1436号民事裁定书的未履行债务 43万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判令被告李芳在 400万元未出资范围内对江苏十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2024）苏 0613
诉前调确 1436号民事裁定书的未履行债务 43万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院定于 2026年 4月 21日上午 9时在本院（江苏省南通市海
门区海门街道嘉陵江路 999号）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辽 宁 省 丹 东 市 元 宝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辽 0602 民 初 1754
号 张怡媛：本院受理原告辽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行诉被告
丹东华凯经贸有限公司、丹东华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丹东华孚置业有限公司、丹
东华孚九里原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怡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
已出境，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时限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
诉讼文书，原告诉请：1. 请求判令被告丹东华凯经贸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
金 780 万元及暂计算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止已欠付的利息 646706.67 元、罚息 1532375
元；2.请求判令被告丹东华凯经贸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自 2025 年 4 月 16 日起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 780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8.2% 加收 50% 计算的罚息；3.被告
丹东华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丹东华孚置业有限公司、张怡媛、丹东华孚九里原著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保证责任归还担保本金 780 万元及利息、罚息（暂计
至 2025 年 4 月 16 日的利息、罚息 2179081.67 元，自 2025 年 4 月 16 日起以未还本金
780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8.2% 加收 50% 计收罚息至款清之日止）；4. 诉讼费由被告
共同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5）苏 0685 民初 7514 号 吴义兵：本院受理原
告吴雨轩与被告吴义兵抚养费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5）苏 0685 民初 75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义兵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吴雨轩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期间抚养费
43500 元。二、被告吴义兵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按每月 1500 元的标准支付原告吴雨
轩的抚养费直至原告年满 18 周岁止。如果被告吴义兵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原告吴雨轩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1250 元，由被告吴义兵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 西 省 富 平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2025）陕 0528 民 初 5627 号 ABHIGAIL CAI‐
MOL GATDULA（中文名：徐小花）：本院受理的原告徐鹏飞与被告 ABHIGAIL 
CAIMO GATDULA（中文名：徐小花）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4）陕 0528 民初 5627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90 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 9 时在本院一楼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株式会社迪恩机床：本院受理国家知识产权局诉彪
马欧洲公司与你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5）京行终 5421 号案件当事人须知、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材料。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4）川 0107 民初 26469

号 NUENGLUETHAY INTHAVONG：本 院 受 理 的（2024）川 0107 民 初 26469
号原告唐智蒲与被告 NUENGLUETHAY INTHAVONG 离婚纠纷一案，原告唐
智蒲诉请：判令原被告离婚。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二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普通程序（独任）通知书、管辖权异议操作指引、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缺席审理判决。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武 昌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卜 南 竹（BO NAM 
CHUK）：本院受理原告杨谷容、陈莉诉被告卜南竹（BO NAM CHUK）不当得利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5）鄂 0106 民初 2026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卜南竹（BO NAM CHUK）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谷容、原告
陈莉支付购房款人民币 21690元及利息（以 2169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档人民币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自 1999年 3月 23日计付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
二、驳回原告杨谷容、原告陈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322元，由被告卜
南竹（BO NAM CHUK）负担人民币 1016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由原告杨谷容、原告陈莉负担人民币 3306元。已发生公告费 2880元及后续公告费（以
实际发生费用为准）由被告卜南竹（BO NAM CHUK）负担（随同购房款及利息一并
给付原告杨谷容、原告陈莉）。本案诉讼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兰厚 、公佩田 ：本院受理原告王力诉被告刘兰
厚 、公 佩 田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25）京
0102 民初 54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如下：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刘
兰厚、公佩田偿还王力借款 31 万元；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刘兰厚、公佩
田支付王力逾期还款利息（以 31 万元为基数，自 2025 年 12 月 23 日起至实际还款
之日止，以年利率 3.0% 为标准计算）；三、驳回王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016.6 元，由被告刘兰厚、公佩田负担 5950 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王力负担 3066.6 元（已交纳），公告送达起诉状等产生的公告费 2850 元及判决公
告费（具体数额以实际发生为准）由刘兰厚、公佩田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由刘
兰厚、公佩田直接支付给王力）。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北区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颖：本院对原告张得煜与马颖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京 0102 民初 37570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马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得煜借款本金
27000 美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以 27000 美元为基数，以年利率 3.45% 为标准，自
2024 年 4 月 14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张得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马颖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人民币 4084.64 元，由被告马颖负担（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交纳）。公告
费（以实际发生为准）由被告马颖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世根：本院受理金光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辽 0404 民初 5101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辽
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第一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阳：本院受理原告薛琨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辽 0404 民初 33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公告 YE LAO：本院受理（2025）皖 0826 民初 3388 号原
告 徐 敏 与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告 知 书 以 及 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大 连 市 中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Pay Michael、Pei Christopher 
Zhi：本院受理原告王晓红诉你们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辽 0202 民初 10682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5）桂 0103 民初 15456 号 张
小兰：本院受理原告张勇与被告张小兰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桂 0103 民初 15456 号案件的应诉文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本案的应诉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上午 9 时
在本院 9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公告  Miss Natthida Phosiri：本
院受理原告潘承辰诉被告 Miss Natthida Phosiri（泰国公民）抚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苏 0115 民初 20855 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 林 省 安 图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金 善 泰 ：本院受理原告王存莲与被告金善泰的

（2025）吉 2426 民初 1599 号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2025）吉 2426 民初 159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如下：不准
予王存莲与金善泰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 元及公告费由王存莲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 日之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王存莲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金善泰可在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萨 米 格 里 得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SUMMIT GRADE LTD., PART.）、中 泰 合 资 交 通 建 设 有 限 公 司（Chinathai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Joint Venture Co.,LTD.）、南京绿野建设泰国有限公
司（NANJING GREEN FIELD CONSTRUCTION THAI COMPANY LIM‐
ITED）、WEC&CCC 合资公司（WEC&CCC Joint Venture）：本院受理（2024）鄂 01
民初 465 号原告长江武汉航道工程局与被告萨米格里得有限责任公司（SUMMIT 
GRADE LTD.,PART.）、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THAI）PUBLIC COMPANY LIM‐
ITED］、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第三人中泰合资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Chinathai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Joint Venture Co.,LTD.）、第
三 人 南 京 绿 野 建 设 泰 国 有 限 公 司（NANJING GREEN FIELD CONSTRUC‐
TION THAI COMPANY LIMITED） 、第 三 人 WEC&CCC 合 资 公 司

（WEC&CCC Joint Venture）独 立 保 函 欺 诈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4）鄂 01 民初 465 号民事判决，判决主文：一、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泰国）股份有

限 公 司［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THAI） 
PUBLIC COMPANY LIMITED］终止向被告萨米格里得有限责任公司（SUM‐
MIT GRADE LTD.,PART.）支付履约保函项下的款项 6059313.80 美元（人民币
38632972.926 元）；二、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终止向第三
人 中 国 工 商 银 行（泰 国）股 份 有 限 公 司［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THAI） PUBLIC COMPANY LIMITED］支付反担保函下
的款项 6059313.80 美元（人民币 38632972.926 元）。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34965 元，
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公告费人民币 4550 元，共计人民币 244515 元，由被告萨米格
里得有限责任公司（SUMMIT GRADE LTD.,PART.）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
长江武汉航道工程局、第三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萨米格里得有限责任公司（SUMMIT GRADE LTD.,
PART.）、第 三 人 中 国 工 商 银 行（泰 国）股 份 有 限 公 司［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THAI） PUBLIC COMPANY LIM‐
ITED］、第 三 人 中 泰 合 资 交 通 建 设 有 限 公 司（Chinathai Communications Con‐
struction Joint Venture Co.,LTD.）、第三人南京绿野建设泰国有限公司（NAN‐
JING GREEN FIELD CONSTRUCTION THAI COMPANY LIMITED）、第
三人 WEC&CCC 合资公司（WEC&CCC Joint Venture）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河 南 省 开 封 市 禹 王 台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林 建 剑（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50127197211176194）：本院受理原告王琳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5）豫 0205 民初 2219 号民事判决书及王琳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卜国华：本院对李泓伦诉黄忠彩
与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京 0102 民初
3859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平：本院受理的原告邵小冬与被告邵光、邵小燕、
邵明、邵平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京 0108 民
初 42729 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下：一、邵本新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0 号 2 楼 2 层 5 门 201 房屋由邵小冬、邵平按份共有，邵小冬占十分之九所有权份额，
邵平占十分之一所有权份额；二、驳回邵小冬的其他诉讼请求。公告费 2090 元（邵
小冬已预交），后续公告费以实际发生为准，均由邵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案件受理费 13800元（邵小冬已预交），由邵小冬负担 12420元，已交纳；由邵
平负担 138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3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云柳：本院受理（2025）吉 0581 民初 3827 号原
告刘美彤与被告王云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5）吉 0581 民初 382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王云柳于本判决书生效后
立即偿还刘美彤借款本金 257654 元及利息（以 257654 元为本金，自 2023 年 9 月 16
日起，按照年利率 13.8%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733 元，保全费 2120 元，公告费以实际支付金额为准，由王云柳负担。案件受理
费及保全费由你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未予缴纳
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云海、王碧樟、宋华：本院受理（2025）吉 0581
民初 3829 号原告姜龙云与被告王云海、王碧樟、宋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2025）吉 0581 民初 38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王碧樟、王云海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姜龙云借款本金 714.3 万元及
利息（以借款本金 714.3 万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3 月 19 日起，按照年利率 13.8% 计
算至借款本息清偿之日止）；二 、宋 华 对 上 述 借 款 中 的 297 万 元 及 利 息 承 担 共 同
还款责任 ；三、驳回姜龙云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74100 元 ，保 全 费 5000 元 ，公 告
费 以 实 际 支 付 为 准 ，由 王 云 海 、王 碧 樟 负 担 。 案 件 受 理 费 及 保 全 费 由 王 云 海 、
王碧樟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未予缴纳将依法
强 制 执 行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30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吉
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云海、宋华、王云柳：本院受理（2025）吉 0581
民初 3830 号原告臧长发与被告王云海、宋华、王云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2025）吉 0581 民初 383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 下 ：一 、王 云 海 、宋 华 、王 云 柳 于 本 判 决 书 生 效 后 立 即 偿 还 臧 长 发 借 款 本 金
915073 元及利息（以 915073 元为本金，自 2023 年 11 月 26 日起，按照年利率 15.4%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800 元，保全费 3020
元 ，公 告 费 以 实 际 支 付 金 额 为 准 ，由 王 云 海 、宋 华 、王 云 柳 负 担 。 案 件 受 理 费
74100 元，保全费 5000 元，公告费以实际支付为准，由王云海、王碧樟负担。案件
受理费及保全费由你三人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
未予缴纳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碧樟：本院受理（2025）吉 0581 民初 3833 号原告
高倩与被告王碧樟、王小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5）吉 0581 民初 38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王碧樟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
返还高倩借款本金 250 万元及利息（以 250 万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5 月 13 日起，参照
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二、驳回高倩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26992 元，保全费 5000 元，公告费以实际支付为准，由王碧樟负担。案件受理费及
保全费由你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未予缴纳将依法
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 林 省 梅 河 口 市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王 云 海 、王 碧 樟 ：本院受理（2025）吉 0581 民初
3835 号原告王一然与被告王云海、王碧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25）吉 0581 民初 383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王云海、
王碧樟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王一然借款本金 663393 元及利息（以 663393 元为
基数，自 2024 年 4 月 22 日起，按照年利率 15.4% 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3012 元，公告费以实际支付为准，由王云海、王碧樟负担。案件受理费
由你二人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逾期未予缴纳将依法强
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段胜婵：本院受理原告张英丽诉被告段胜婵、侯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京 0105 民初 540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双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云海：本院受理原告梅河口市同汇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与吉林省泓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吉 0581 民初 269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30 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碧樟：本院受理原告梅河口市同汇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与吉林省泓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吉 0581 民初 270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30 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公告  荣华：本院受理原告梅河口市同汇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被告你与吉林省泓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吉 0581 民初 269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30 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通化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文植：本院受理原告朴欣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令：准予原告朴欣与被告孙文植离婚。案
件受理费 300 元与公告费由原告朴欣自愿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辽 
0402 民初 28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二个月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公告  千成哲：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舒兰支行
与千成哲、于彦双、舒兰市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
号为（2025）吉 0283 民初 2788 号，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及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会星、金春花、辽宁鑫晟达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书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 ，并 定 于 答 辩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有权、陈炬明、西藏天王星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本院对原告高蕾与被告北京太合嘉影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关志松及你
三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作出判决。现依法向你三方公告送达（2024）京 02
民初 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
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徽 省 东 至 县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阮 氏 定（NGUYEN THI 
DINH）：本院受理杨浩怡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郭淑香：本院受理申请人校炳周与被申请人郭淑
香申请承认新西兰惠灵顿家庭法院作出的案件编号为 FAM-2017-095-007829 的
解除婚姻判决中关于解除校炳周与郭淑香婚姻关系部分的法律效力一案［案号：

（2025）京 04协外认 63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5）京 04协外认 63
号民事裁定书。限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司法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沁阳（WU QINYANG）：本院受理申请人钮文
鹏与被申请人吴沁阳申请承认瑞典王国 Attunda地方法院作出的案件编号为 T3213-
21 的离婚判决中关于解除钮文鹏与吴沁阳婚姻关系部分的法律效力一案［案号：

（2025）京 04协外认 66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5）京 04协外认 66
号民事裁定书。限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司法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祥（LIN XIANG）：本院受理原告路新丽诉被告
辽宁丰祥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林祥（LIN XIANG）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如下：1. 判令林祥（LIN XIANG）、辽宁丰祥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偿
还路新丽借款 50 万元；2. 判令林祥（LIN XIANG）、辽宁丰祥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给付路新丽借款利息，以 50 万元为基数，从 2022 年 4 月 1 日至实际全部履
行之日止，按年利率 10% 计算，暂计人民币 10 万元；3. 判令林祥（LIN XIANG）、
辽宁丰祥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送达地址确认书、廉
政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开庭时间为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节假日顺延）
下午 14 时，在本院上地 4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艳、王晓冬：本院受理原告张敏与
你们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三层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 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亚 洲 特 别 机 会 MC1 有 限 公 司（ASIA SPECIAL 
SITUATIONS MC1 LIMITED）：本院受理的（2024）鄂民终 772 号上诉人武汉逸夫
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武汉汽车起重机厂、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亚洲特
别机会 MC1有限公司（ASIA SPECIAL SITUATIONS MC1 LIMITED）、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武汉产业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鄂民终 7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5）京 04 民终 895 号 余秋池：本院受理上诉
人秦为群与被上诉人冯晓刚、刘激扬、原审被告余秋池、原审第三人北京汇富东方创
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案号：（2025）京 04 民
终 895 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